
 

 

 

 

 

 

 

 

兩岸經貿「積極管理、有效開放」配套機制 

 

 

 

 

 

 

陸委會、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 

農委會、金管會及各有關機關 

中華民國95年3月22日 



壹、總統95年元旦祝詞重要內容 

一、兩岸交流必須建立在台灣的主體性及國家整體利益的原則

下進行。兩岸經貿政策不應簡化為「開放」或「緊縮」的

籠統二分法，或者心中只有「積極開放」，而忽略了更重要

的「有效管理」。兩岸經貿政策所追求的不只是個別或企業

本身的經濟利益而已，台灣能夠永續發展才是我們所追求

的最大利益。 

二、政府的角色必須「積極」負起「管理」的責任，才能「有

效」降低「開放」的風險。執政者必須著眼於國家長遠的

發展，為可以預見的風險把關，扮演經濟安全的守門人，

不能夠討好或取巧。「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將是未來兩岸

經貿政策的新思維與新作為。 

貳、「積極管理、有效開放」政策內涵 

一、重要意義 

依據 總統元旦祝詞之宣示內容，「積極管理、有效開放」

的重要意義在於： 

（一）「積極」負起「管理」的責任；「有效」降低「開放」的

風險。 

（二）超越「開放」或「緊縮」的二分法，在維護台灣主體性

及國家整體利益並落實管理的前提下，有秩序地推動兩

岸經貿政策。 

二、主要政策目標 

（一）推動有秩序的兩岸經貿開放政策，改善經貿開放衍生的

負面影響，確保台灣經濟的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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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實經濟「全球化」、「國際化」策略目標，降低對中國

大陸經濟的依賴。 

三、政策執行規劃 

（一）政策原則 

1.積極建構兩岸經貿管理配套。 

在經濟、農業、金融、人員、小三通等經貿往來層面，

建立管理的目標及機制，並提升管理的能量，期能藉由

積極的管理，為進一步的開放，創造更大的空間。 

2.持續推動兩岸經貿協商，強化管理效能。 

針對兩岸經貿議題，透過務實的協商，建立有效率的管

理機制，循序落實有秩序的開放政策。 

3.加強推動經濟「全球化」、「國際化」策略。 

加強推動「深耕台灣、佈局全球」的總體經濟發展戰略，

並在全球化的基礎上，進行能夠有效降低整體風險的兩

岸經貿政策。 

（二）具體做法 

1.已進行之規劃案：依據 總統94年4月5日召開「因應

兩岸政經新形勢府院黨黨團會議」有關兩岸經貿之裁

示，行政院各相關機關已研擬強化兩岸經貿「有效管理」

機制之相關措施，並正持續推動。 

2.強化作為：依據上述方案規劃及各機關執行情形，再就

管理部分予以補強，並彙整完成「兩岸經貿『積極管理、

有效開放』配套機制」，以降低未來持續推動兩岸經貿開

放政策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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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執行事項 

◎人員類 

涉 及 議 題 強   化   管   理   措   施 

一、強化大陸人民來台觀

光管理機制 

(一)強化第二、三類大陸旅

客安全管理 

 

 

 

 

 

 

 

 

 

 

 

 

(二)因應開放第一類大陸

旅客後續強化措施 

 

 

 

 

 

 

 

(三)提升大陸旅行團品質 

 

 

 

 

 

 

1.依據93年8月4日經行政院院會通過之「大

陸人民來台觀光安全管理問題專案檢討報

告」，由陸委會會同內政部、交通部等機關賡

續辦理相關強化管理措施。 

2.近來重要改善措施包括： 

(1)協調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以下簡稱全聯會）自93年9月起陸續強化自

律機制，暫停接待連續發生事故之福建省及

河北省（不含北京市及天津市）旅客，以及非屬

公司旅遊、且未與親屬同行之 30歲以下散

客。另暫停受理廣東省旅行社仲介之散客。

(2)境管局全面加強書面審查作業，防止變造及

隱匿資訊之案件，並由航警局加強入境抽驗。

 

1.責成交通部（觀光局）規劃提高旅行業接待大

陸旅客保證金額度，從新台幣100萬元提高為

200萬元；大陸旅客脫團滯留從記點處分改為

扣繳保證金，每1人扣款20萬元；情節重大

者將予吊銷執照。 

2.陸委會已會同交通部將大陸旅客身份查核及

相關管理機制納入整體兩岸協商規劃，並將配

合協商進度辦理。 

 

1.協調全聯會訂定旅行業自律公約，並持續強化

相關自律條款，並要求業者確實遵行。 

2.修正「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

法」，賦予全聯會「自律公約處分權」，以強

化業者自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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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 及 議 題 強   化   管   理   措   施 

 

 

 

 

(四)改善通報系統運作 

3.配合開放第一類大陸旅客，將兩岸旅遊業者訂

定合同範本等合作規範及旅遊糾紛調處機制

列入兩岸協商項目。 

 

1.交通部觀光局完成建置「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觀

光電腦通報系統」，將各項大陸人民來台案件

申請書及行程等文件數位化，以提供陸委會、

警政署等單位控管。 

2.增加審查及通報人員之配置。 

為因應開放第一類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觀光，將

優先增補內政部、交通部觀光局等相關機關所

需人力。 

二、加強查緝偷渡及遣返 

(一)強化查緝偷渡之誘因

及能量 

 

 

 

 

 

 

 

 

(二)加強偷渡犯遣返作業 

 

1.增加查緝偷渡獎金。內政部警政署研議於內政

部經費預算內增加核撥各級警察機關提升查

緝績效獎勵金；並考量以專案經費方式，核發

民眾檢舉獎金。 

2.持續強化空警隊對海巡署之支援能量，尤其是

夜間偵蒐能力，以利海巡署加強執行查緝偷渡

犯及走私。 

3.內政部將配合入出國移民署之成立，就警力配

置進行通盤檢討，強化支援警力。 

 

持續與大陸協商加速辦理偷渡犯遣返作業，全面

加強偷渡犯遣返作業。 

三、加強社會及專業交流

之安全管理 

(一)強化保證人制度及入

境人口查察 

 

 

 

(二)落實大陸配偶面談制

度 

 

 

1.改進大陸地區人民來台保證人制度，落實保證

責任並強化其效果。 

2.修正入出國移民法，強化大陸地區人民及港澳

居民入境後在台查察登記之法源依據。 

 

增加面談專責人員之配置，提昇專業能力，建立

常態性處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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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類 

涉 及 議 題 強   化   管   理   措   施 

一、強化農產貿易秩序 

(一)加強查緝農產品走私 

 

 

 

 

 

 

 

 

(二)因應農產品輸銷大陸

相關問題 

 

 

 

 

 

 

 

 

 

 

 

 

(三)因應農特產地名在大

陸遭搶註商標 

 

1.加強查緝農產品走私獎金制度。 

修正「檢舉走私進口動植物及其產品獎勵辦

法」，提高檢舉獎勵金(個案核發金額擬從180萬

元提高至360萬元)。 

2.近海漁船安裝漁船船位回報器（VMS）。 

94年度已補助230艘20噸以上、未滿100噸

之延繩釣漁船裝設船位回報器；95年度將繼

續辦理。 

 

1.建立農產品輸銷大陸整合機制及資訊系統： 

(1)已指定外貿協會作為農產品輸銷大陸之整合

窗口，各地農會亦納入供銷體系。 

(2)農委會已建置農產貿易統計系統，針對國內

重要農產品如蔬菜、花卉、中共實施零關稅

15項水果等，加強監測外銷大陸量、值。 

2.加強拓展大陸地區以外市場。 

持續推動「加強農產品國際行銷方案」，多方

位拓銷包括日本、美國、香港、歐盟、韓國

及東南亞等目標市場。 

3.規劃推動兩岸農產品貿易談判。 

已指定外貿協會作為兩岸農業協商之連繫窗

口。 

 

1.產茶地名遭人在大陸地區搶註商標因應措施 

(1)已循兩會互動機制及WTO平台，持續要求中

共「商標局」正視處理相關問題。 

(2)輔導茶農及茶商（以台灣區製茶工業同業公會為

窗口）循中共法制向中共「商標局」提出行政

救濟或法律訴訟。 

(3)協助農民申請茶產地證明標章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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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 及 議 題 強   化   管   理   措   施 

2.全面蒐集農特產品遭搶註相關資訊，研議農特

產品地名在大陸遭搶註商標整體因應事宜，

並建立個案處理機制。 

二、落實投資及技術合作

管理 

(一)加強查處重大投資及

技術品種外流違規案

件 

 

 

 

 

(二)有效管理農業科技成

果 

 

 

1.加強赴大陸投資農業相關作業審查，持續掌握

台商農業投資現況，並定期提出報告。 

2.請農委會建立常態機制，針對赴中國大陸進行

違法農業投資及農業技術、品種非法外流等可

疑案件，加強蒐集資訊，送請相關單位協助查

處。 

 

1.落實執行植物品種及種苗法，擴大適用範圍，

並將新品種權利保護擴及其收穫物及直接加

工物，藉以防止將收穫物或加工品回銷台灣問

題。 

2.加速推動「敏感科學技術保護法」之立法，強

化種苗繁殖技術等敏感科技之保護及輸出管

制。 

3.強化對農業智慧財產權之保護，並加強對農民

之宣導及協助農民申請專利。 

三、加強大陸船員管理 

(一)依總量管制原則加強

大陸船員管理 

 

 

 

 

 

 

 

 

(二)規劃推動兩岸漁業勞

務協商事宜 

 

1.農委會自94年4月起已陸續強化大陸船員管

理措施，包括限制未滿 10噸漁船及兼營娛樂

漁業之漁船不得僱用大陸船員，訂定大陸船員

進出港管制程序、清查作業流程等。 

2.將實施大陸船員按捺指紋措施。 

3.加強大陸船員仲介業管理。 

4.辦理「引進優質外來船員總額及其管制規劃之

研究」計畫，將據以研擬根本解決大陸漁工問

題之可行做法。 

 

因應中共近期可能恢復漁船船員輸台，就兩岸漁

業勞務協商事宜進行規劃，並配合整體協商進度

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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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類 

涉 及 議 題 強   化   管   理   措   施 

一、大陸投資有效管理 

(一)加強查處違法赴大陸

投資案件 

 

 

 

 

 

 

 

 

(二)改革大陸投資審查制

度 

 

 

 

 

 

 

 

 

 

 

 

 

 

 

(三)強化配套管理機制 

 

1.加強查處違法赴大陸投資案之執行機制。 

針對重大投資或高科技外移大陸違法案件進

行調查及處分。 

2.提高檢舉獎金，鼓勵檢舉人檢舉違規者。 

94年9月12日修正發布「經濟部鼓勵檢舉違

法赴大陸地區投資或技術合作案件給獎實施

要點」，大幅提高檢舉獎金（最高金額禁止類案

件新台幣200萬元，一般類及技術合作類案件新台幣

60萬元)。 

 

強化重大投資案件之審查及事後管理機制 

(1)對超過一定金額以上或與敏感科技有關產業

之重大投資案件，除依專案審查程序辦理

外，應先進行政策面審查，由政府有關部門

邀請企業負責人及經理人，就企業財務計

畫、技術移轉、輸出設備、在台相對投資等

要項，進行協調，在確定業者具體承諾，並

由業者出具同意相關主管機關必要時進行大

陸投資事項實地查核之承諾書後，再提送經

濟部投審會開會審查。 

(2)業者經核准進行大陸投資後，主管機關應分

別針對母公司於國內持續投資與技術升級情

況、廠商在大陸營運及增資與擴廠情形，持

續追蹤管理，必要時赴大陸實地查核，以落

實有效管理。 

 

1.加強公司重大財務及對大陸投資資訊揭露 

(1)公開發行公司之董事（或經理人）從事大陸投

資，如有涉及競業行為等重大影響公司股東

權益之事項時，依規定應取得股東會（或董事

會）之許可；許可時並應依規定於公開資訊

網站公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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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 及 議 題 強   化   管   理   措   施 

(2)將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經理人及負責人赴大

陸從事近似行業之投資資訊列入公開發行公

司重大資訊揭露範圍。 

2.建置企業大陸投資資料庫 

陸委會會同經濟部、金管會及相關機關建制

國內企業大陸投資資料庫，彙整大陸投資相

關事項完整資訊，以充分掌握企業大陸投資

動態。 

3.檢討上市櫃公司與其負責人或大股東從事關

係人交易之規範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依規定對上市、櫃公司之財

務業務進行平時及例外管理時，將針對該關係

人交易有無異常予以查核。 

4.針對大陸投資案件數多或金額龐大之公司，加

強其大陸投資案之事前審查，以避免化整為零

或因群聚投資造成產業核心競爭力的減損。 

視個案需要依「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

作審查原則」提報投審會審查，並修正現行之

上述辦法，將之納入專案審查類加強審查。 

5.追蹤在投資大陸後國內母公司之營運情形，對

於公司財務狀況惡化者，應加強其大陸投資事

業財報及實地查核；有掏空公司疑慮者，予以

專案列管。 

(1)經審查其財務報表中大陸投資涉有異常不

法情事，證交所及買賣中心將移轉司法機

關偵辦。 

(2)上市櫃公司如發生財務業務或其他重大事

件，致對公司經營成影響時，證交所及櫃

買中心依規定對其進行例外管理與查核。 

二、加強技術移轉及科技

人才管理 

(一)加強管理產業科技成

果 

 

 

 

1.經濟部會同國科會、國防部共同訂定產業技術

管制範圍及項目，並依相關法規強化管理機

制，落實對產業科技成果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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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 及 議 題 強   化   管   理   措   施 

 

 

 

 

(二)加強高科技人才與大

陸之交流管理 

2.依據瓦聖納協議規定強化對高科技技術輸出

之管理，並協調立法院加速推動「敏感科學技

術保護法」之立法。 

 

配合「敏感科學技術保護法」之立法，協助業者

對涉及敏感科技及高階研發人員與大陸技術交

流進行必要之管理。 

◎金融類 

涉 及 議 題 強   化   管   理   措   施 

一、落實資金違常進出國

境管理 

評估與台商海外主要投資註冊地區建立資金流

通資訊交換的可行性。 

(1)透過與各國洽簽雙邊合作瞭解備忘錄

（MOU），以建立金融監理資訊交流之管道。 

(2)建立有效查察對外資最終受益人的管理措

施，以確保資金交流的安全。 

二、加強金融業海外及大

陸分支機構之審查及

管理 

(一)強化事前審查及監督

制度 

 

 

 

 

 

 

(二)完善金融業海外及大

陸分支機構之查核機

制 

 

 

 

1.金管會對國內銀行、證券、保險業赴大陸設置

分支機構之特許審查，及投審會大陸投資及設

置辦事處審查機制，將作有效整合，以落實事

前管理。 

2.加強落實對證券、保險業者在大陸增設分支機

構之事前監理，以充分掌握金融機構在大陸發

展動態。 

 

1.提高對國內銀行、保險、證券公司在香港分支

機構實地檢查作業之頻率，以確實掌握有效管

理資訊。 

2.依母國監理原則，加強對金融業大陸分支機構

之查核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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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 及 議 題 強   化   管   理   措   施 

(1)依法除加強銀行大陸辦事處之平時監理外，

並督導銀行應依規定辦理內部稽核；另於檢

查總機構時，就其對大陸辦事處之管理列為

查核重點，必要時應進行實地查核，以掌握

相關動態。 

(2)保險業及證券業大陸分支機構亦應參照銀行

業，建立適當的查核機制。 

三、強化金融機構授信風

險之控管 

(一)落實金融機構授信風

險監督 

 

 

 

 

 

 

 

 

(二)加強整體授信風險追

蹤管理 

 

 

1.健全徵信工作以掌握授信戶在大陸地區之投

資及經營狀況。 

2.授信戶如有未依申貸用途或計畫使用放款、執

行申貸計畫有偏差不實、違約異常徵兆或其他

有礙債權確保之虞等情形，金融機構應即查明

原因，必要時應立即採取債權保全措施。 

3.持續強化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及海外分支機構

辦理大陸台商授信業務之「事前審查、風險控

管及事後管理」機制。 

 

請金管會就國內銀行暨其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及

海外分支機構辦理對大陸台商授信情形及風險

控管，定期提出報告，以有效掌握對大陸授信之

動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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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管考 

一、執行時程 

（一）本案執行事項已列入「強化兩岸經貿『積極開放、有效

管理』機制方案」者，依既定時程持續辦理。 

（二）本案新增或應加強之執行事項，原則上應於95年6月30

日前完成；涉及修法及建置資料庫者，應於95年12月

31日前執行或規劃完成。 

（三）本案執行事項涉及兩岸協商部分配合兩岸互動情勢推動。 

二、本案之執行分工、協調及管考 

（一）本案執行分工依建議事項主管機關負責執行，必要時請

陸委會負責協調分工事宜。 

（二）本案每 3個月管考一次，並由陸委會負責追蹤、管考，

並將檢討報告陳報行政院及國安會。 

（三）本案由各主管機關負責協調權責事項；遇有協調困難情

形，由陸委會負責跨部會協調，必要時陳請行政院或國

安會進行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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